
最新本协议生效后(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本协议生效后篇一

一、仲裁协议及其分类

(一)仲裁协议的概念和意义

仲裁协议是争议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或者争议发生后自
愿达成的将他们之间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解决的一种协议。
仲裁协议是仲裁制度的基石。

1、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获得管辖权的基础。仲裁是一种民间
的纠纷解决方式，其本质特征在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仲裁
机构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不当然地享有管辖权，只有当事
人约定将他们之间发生的特定纠纷提交某仲裁机构以仲裁解
决，仲裁机构才能获得对该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的仲裁管辖权，
这种约定的表现形式就是仲裁协议。因此，当事人要想将他
们之间的纠纷提交仲裁解决，其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达成仲
裁协议，否则仲裁机构没有管辖权，当事人欲获得有强制执
行效力的裁判只能向法院起诉。从这个角度来看，仲裁协议
使仲裁机构获得了对特定事项的管辖权，仲裁协议是仲裁机
构获得管辖权的基础。

2、仲裁协议是排除法院管辖的前提条件。在我国，民事诉讼
是解决当事人之间民商事争议的最主要方式。根据我国《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任何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



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发生纠纷，都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以说，我国人民法院对当事
人之间发生的争议享有当然的管辖权，只要当事人向人民法
院起诉，在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必须受理。因此，
在一般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是当事人的一项权
利，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则是法院的一项义务。但是，当事人
之间如果签订了仲裁协议，则该仲裁协议能够排除法院的管
辖权，针对仲裁协议约定的事项，法院不得受理当事人的起
诉。同时，也只有当事人之间约定了仲裁协议，才能排除法
院对相应当事人的相应事项的管辖权。也就是说，仲裁协议
为法院和仲裁机构之间的管辖权划清了界限，没有仲裁协议
的纠纷归法院管辖，有仲裁协议的纠纷归仲裁机构管辖。因
此，仲裁协议约束了法院的行为，对法院提出了不作为的要
求，是排除法院管辖权的前提条件。

3、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的基础。如上所述，
仲裁的管辖权来自于当事人的约定——仲裁协议，没有仲裁
协议，仲裁机构即不能取得对案件的管辖权，也就没有了受
理案件的基础。当事人欲将他们之间的纠纷提交仲裁解决，
必须达成合意，即约定仲裁协议。一方的仲裁意愿不能形成
仲裁协议，也不能成为仲裁管辖权的基础。如果没有双方当
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即使一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仲裁机构也不能受理。由此可见，仲裁协议约束了当事人的
行为，它既赋予了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权利，同时又剥夺了当
事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

正是由于仲裁协议在仲裁制度中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的存在与否决定了整个仲裁程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此，
为了能够准确地体现仲裁协议的内容，各国仲裁法以及相关
的国际公约大多都对仲裁协议的形式作出了要求。

(二)仲裁协议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将仲裁协议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由于本文讨论的是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因此仅对仲裁协议
在形式上的分类进行介绍。

一般认为，仲裁协议在形式上首先可以分为明示仲裁协议和
默示仲裁协议。明示仲裁协议是指当事人通过书面或口头的
方式，积极、明确地表示其仲裁意向的仲裁协议。根据表达
意思的方式不同，明示仲裁协议又可以分为书面仲裁协议和
口头仲裁协议。顾名思义，书面仲裁协议是指当事人通过书
面的方式表示其仲裁意向的仲裁协议;口头仲裁协议是指当事
人通过口头的方式表示其仲裁意向的仲裁协议。默示仲裁协
议，即当事人双方既无书面仲裁协议，也无口头的仲裁表示，
而以实际实施的行为为表现形式的仲裁协议。默示仲裁协议
的达成有赖于双方当事人相互对应的两个行为的完成，首先
是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的行为;其次是另一方当事人不提出异
议并且应诉答辩的行为。双方当事人相互对应的上述两个行
为必须同时存在，才能构成一个默示的仲裁协议。

二、仲裁协议形式要件的立法现状

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也即对仲裁协议在形式上的要求，它
与仲裁协议的明示或者默示、书面或者口头密切联系在一起。
仲裁的发展史表明，对仲裁协议的形式要求经历了一个发展
过程。起初的仲裁，对仲裁协议的形式没有什么要求，那时
甚至无需仲裁协议，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只要愿意，即可一
同去找第三者仲裁。然而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交易复杂程
度的增加以及仲裁制度的完善，对仲裁协议的形式提出了新
的要求。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只承认明示仲裁协议，而不承认
默示仲裁协议。同时，绝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和相关的国
际公约又都规定，仲裁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做成。也就是说，
在书面仲裁协议、口头仲裁协议和默示仲裁协议这三种分类
中，书面仲裁协议是目前各国普遍要求的形式。



英国19《仲裁法》第5条(1)规定：“本编之规定仅适用于仲
裁协议为书面形式的情形;本编之规定也仅对当事人之间就任
何事项达成的书面协议有效。”法国1981年《民事诉讼法典》
第1443条规定：“仲裁条款应以书面规定于主协议中或主协
议援引的文件中，否则无效。”该法第1449条还规定：“仲
裁协议应为书面的，它可采用仲裁员和当事人签名的记录形
式。”我国《仲裁法》第16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仲裁协议
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形式在纠纷发生前
和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

不仅国内立法对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作了要求，而且现代有
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性文件为了顺应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要求，
也规定了仲裁协议的形式必须是书面的。1958年《承认与执
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
书面协议把由于同某个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事项有关的
特定的法律关系，不论是不是合同关系，所已产生或可能产
生的全部或任何争执提交仲裁，每一个缔约国应该承认这种
协议。”该公约第2条第2款对“书面协议”进行了解
释：“‘书面协议’包括当事人所签署的或者在来往书信、
电报中所包含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和仲裁协议。”1985年联
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7条第2款规定：“仲裁协议
应是书面的。协议如载于当事各方签字的文件中，或载于往
来的书信、电传、电报或提供协议记录的其他电讯手段中，
或在申诉书和答辩书的交换中当事一方声称有协议而当事他
方不否认即为书面协议。在合同中提出参照载有仲裁条款的
一项文件即构成仲裁协议，如果该合同是书面的而且这种参
照足以使该仲裁条款构成该合同的一部分的话。”有的国家
的仲裁法对仲裁协议的形式要求更为严格，他们要求对仲裁
契约进行公证，如西班牙、哥伦比亚、葡萄牙等国。

此外，也有少数国家对仲裁协议的形式不做要求，即承认口
头仲裁协议的效力。如《瑞典仲裁法》“对仲裁协议并未规
定任何特定形式，因此它可以是口头的，但实际上这种仲裁
协议是罕见的。在这方面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仲裁条款是包括在“准则合同”的一般要件中，而没有
适当地提请他方当事人注意，则法院可以不予理睬。”

就现有资料来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不承认默示
的仲裁协议。据查，当今只有英国普通法允许默示仲裁协议
的存在，但要求在当事人一方提出申请后，另一方必须没有
提出任何异议，并参加言词辩论，自言词辩论开始，默示仲
裁协议才告成立。据说日本曾在判例上承认默示的仲裁协议，
但法律对此却无任何规定。我国的《仲裁法》亦不承认默示
仲裁协议的效力。

本协议生效后篇二

2013年初，长洲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一起离婚纠纷案，该
案中刘某起诉要求与其妻庞某离婚，请求法院确认双方达成
的有关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和赔偿的协议及庞某向刘某
作出的承诺有效，并要求庞某按约定履行。

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某和庞某于2006年相识后，经自由恋爱
登记结婚。数年后生育了一个女儿。婚后双方感情良好，但
自从刘某2012年下岗后，双方因生活琐事经常争吵。2012年，
刘某怀疑庞某与他人发生婚外情，于是庞某写下一份承诺书，
表示若以后离婚，愿意放弃一切夫妻共有财产和女儿的抚养
权，全部共同财产归刘某所有。之后双方因感情无法再维系，
协议离婚，协议上除了庞某在承诺书中承诺的条件，还增加
了庞某须补偿刘某十万元的条款。后双方没有依据承诺书和
协议书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刘某因此诉至法院并
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长洲区法院主持
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除了婚姻关系，对
女儿的.抚养权进行了确定，并合理分割了夫妻共同财产。

评析：关于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承诺书及协议书是否有效，在
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可参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



在婚姻登记机关离婚时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分割
条款的效力问题的规定。根据该条款，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
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
女双方都有法律约束力。但有一点必须注意，离婚协议是以
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完离婚登记为生效条件的，即以
当事人双方实际解除夫妻关系为生效条件。因本案的刘某和
庞某并未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所以该协议并没有
生效，对原、被告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本协议生效后篇三

人们常认为签订离婚协议就像签订合同一样，只要离婚双方
自愿，法院就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来作出判决。

实际上，这种认识是有误区的。

离婚协议与一般的合同不同。

签订合同要遵守合同法，只要双方自愿，便不能轻易反悔。

但离婚协议的内容除了包含分割财产，还涉及到夫妻这种特
殊的人身关系，涉及夫妻权利义务的终结、子女的抚养等，
所以不能单纯凭一纸协议来处理。

离婚协议什么时候生效

不少夫妻在闹矛盾离婚时，费尽心思签订离婚协议书，认为
只要签好了离婚协议书，就能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完成离婚、
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事项。

其实，离婚协议书只有双方在民政部门或法院办理了离婚手
续后才能生效。



在办理离婚手续前，只要夫妻有一方反悔，离婚协议就不发
生法律效力。

法院审判时，也不会根据离婚协议书的内容作出判决。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会参照双方提供的证据、当庭陈述等
情况，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

有时，夫妻一方有过错，出于愧疚往往会自愿达成离婚协议
书，并在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方面作出一些让步，但是不办
理离婚登记手续不能算数。

所以一方即便拿到了条件优厚的离婚协议书，也不意味着掌
握了财产分割的主动权。

不过，离婚协议书里记载的内容，可作为夫妻感情及财产状
况的相关证据来使用。

本协议生效后篇四

乙方(债权受让人)：_______________咨询公司

甲方和乙方经过友好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
协议，以资信守：

一、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债务人________公司拖欠甲方款
共计________元未还(相关债权凭证附后)。

二、现甲方将以上债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三、陈述、保证和承诺

1、甲方承诺并保证：



(1)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实施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
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其转让的债权系合法、有效的债权。

2、乙方承诺并保证：

(1)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受让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并能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其受让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已经获得其内部相关权力机构的
授权或批准。

四、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
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其他方遭受或发生损害、损失等
责任，违约方须向守约方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
失。

五、其他规定

1、对本协议所作的任何修改及补充，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
各方合法授权代表签署。

2、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起诉。

3、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共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
执一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力。

地址：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__



本协议生效后篇五

甲方(赠与人)： 乙方(受赠人)：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赠与事宜约定如下：

第一条 甲方于乙方完成第二条所列的条件时，赠与乙方 。

第二条 本赠与合同生效的条件为乙方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

第三条 乙方达成第二条的约定时，甲方应于一个月内将合同
约定的赠与物交付乙方。

第四条 甲方于乙方尚未达成第二条所列的条件前死亡时，本
合同即告失效。

第五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